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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
自114年7月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 

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一 安全衛生防護組織 (由各機關安全衛生管理主責單位查填) 

1  

召開(組成)公

務人員執行職

務安全及衛生

諮詢會 

主管機關 
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安衛辦法

(以下同) 

§2Ⅱ、§4 

本場非主管機關，故無需組成諮詢會。 

2  
組成安全及衛

生防護委員會 
各機關 

1.外部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三

分之一。 

2.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。 

■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5 

本場已成立安全及衛生委員會，委員人數15人，任期自

114年11月1日起至116年10月31日止，其中外部學者專家

人數5人，女性7人，男性8人，均符合前開規範。 

3  

每年至少召開

一次安全及衛

生防護委員會

會議 

各機關 

□處理職場霸凌案件。 

(召開   次) 

■自我檢查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

形。(召開 1 次) 

■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33Ⅲ 

§38Ⅰ 

§43 

114年度會議於114年12月26日召開完竣。 

二 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 (由各機關事務管理主責單位查填) 

1  

辦公場所之建

築、設施及設

備，依相關法

令規定標準妥

為規劃，並採

取必要之防護

措施 

各機關 
請自行盤點所轄建築、設施及設

備是否均符合相關規定標準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7 

1.自114年6月至115年2月，本場共九棟辦公大樓進行耐

震補強工程，均依照台灣建築法規作業。 

2.消防設備、高壓電、一般水電均由合格廠商定期維護

檢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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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2  

辦公場所應採

取之各項安全

及衛生防護措

施 

各機關 

注意建築設備安全及環境衛生，

並定期實施檢查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8 

室內外環境衛生皆有負責區域之同仁及外包配合人員每

周清掃，餘如同項次1。 

3  
加強門禁管理，並視需要裝置必

要之安全防護設施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本場僱用24小時駐衛警保全 

4  
與社區保持聯繫，必要時，得建

立聯防體系；機關宿舍亦同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本場部分退休人員仍居住於機關宿舍，與鄰里關係緊

密，村長不定時到訪場內，並以通訊軟體維持聯繫。相

關人員聯繫方式如下： 

苗栗縣公館鄉(本場) 

館南村長：黃明祥0934-061536 

苗栗縣公館鄉(本場宿舍區) 

館東村長：劉學耆0933-506192 

大湖鄉(生物防治研究中心) 

大湖村長：傅顯榮037-993164 

南投縣名間鄉(南投蜂場) 

中山村長：周文華049-2731788 

嘉義縣新港鄉(嘉義蜂場) 

安和村長：吳崑崗05-3772704 

5  

與當地警察機關保持聯繫，必要

時，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加強巡

邏；機關宿舍亦同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當地派出所定期至本場巡檢： 

公館分駐所：037-225683 

大湖派出所：037-991041 

名間分駐所：04-92732149 

六腳分駐所：05-38020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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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6  

備具簡易急救醫療器材，必要

時，得與社區內之醫療機構加強

聯繫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各辦公室常備簡易急救醫療器材 

7  

對於依法規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

作業場所，應確保公務人員之危

害暴露低於該標準值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無所稱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 

8  

提供執行職務

時符合規定之

必要安全及衛

生防護措施 

各機關 

防止機械、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

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3、§9 

如附件1 

9  
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

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如附件1 

10  
防止電、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

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如附件1 

11  
防止採石、採掘、裝卸、搬運、

堆積或採伐等所引起之危害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依據土石採取法第4條定義，本場無相關職務 

12  
防止有墜落、物體飛落或崩塌等

之虞所引起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1.本場於耐震補強工程期間，施工均符合安全規範，並

做好鷹架、防塵網等防護措施，非工程期間建物本體無

任何可能之物體墜落危害。 

2.大王椰子樹視生長情形，委由合格廠商以吊車作業，

去除老化枯萎葉片，預防掉落危害。 

13 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。 █已執行 如附件1 



4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14  

防止原料、材料、氣體、蒸氣、

粉塵、溶劑、化學品、含毒性物

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如附件1 

15  

防止輻射、高溫、低溫、超音

波、噪音、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

起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如附件1 

16  
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

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監視儀表：消防警報系統、中央空調控制儀表、電信機

房均由配合廠商定期維護測試，保持正常運作。  

精密作業試驗儀器、堆高機、挖掘機、鏟裝機之操作人

員，均受過廠商完整教育訓練，或是考取相對應之使用

執照及通過技能檢定。 

17  
防止廢氣、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

引起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1.具揮散性之藥品放置於抽氣櫃內保存。 

2.藥品廢液集中儲存，並委由合格廠商處理。 

3.具植物病原菌之植株及土壤，經121℃，10分鐘高溫高

壓滅菌處理後，再按垃圾分類標準處理。 

18  
防止風災、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

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風災：放置室外之物品皆做好固定，避免強風吹襲造成

移動危害。 

水患：保持水溝、灌溉渠道暢通及水閘門正常開關。 

火災：消防設備按時檢查及每半年一次全場編組訓練。 

19  
防止動物、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

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動物(或其他有害生物)：操作蜜蜂蜂箱時使用噴煙器及

穿戴防護用具；每周清掃場區環境，杜絕蛇、鼠、虎頭

蜂等有害生物藏匿。 

植物：定期修剪及清掃枯枝落葉，避免落葉、落果、枝

條影響行走及行車安全。 

微生物：試驗操作時穿戴手套、口罩、護目鏡，並使用

抽氣櫃等相關防護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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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20  
防止通道、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

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1.各通道及出入口保持清潔暢通及地面平整。 

2.停車場出入道設置車道磚，樓梯台階設置止滑條。 

21  
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、採光、照

明、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通風、採光、照明：所有辦公室及試驗工作間皆具有對

外窗戶。 

保溫或防濕：目前新裝設之空調皆為冷暖氣機型；放置

精密試驗儀器之空間，均使用除濕機或空調。 

22  

調查具危害性

危險物或有害

物，並標示、

註明及其他防

止健康危害或

危險之必要措

施 

各機關 調查日期：114年10月14日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10 

114年12月17日，由國立聯合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

心稽核員會同本場各單位代表至辦公及試驗場域，就化

學藥品存放、試驗儀器及各類相關設備之管理與使用進

行現場檢視並提出缺失改善建議，各單位積極盤查修正

改進中。 

如附件2 

23  

訂定緊急避難

標 準 作 業 程

序，並定期實

施緊急避難訓

練 

各機關 

1.程序訂定/修正日期： 

111年11月22日訂定 

2.訓練日期：如說明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11 
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活動：114年6月26日、同年12月2日。 

簽到表如附件3 

24  

建置妊娠中及

分娩後未滿二

年之女性公務

人員所需環境

及設備 

各機關 環境及設備名稱： 哺集乳室     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12 設置於行政大樓2樓 

25  
執行職務操作

之 機 械 、 設
各機關 

請自行盤點各項設備、設施是否

均符合規定並定期保養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14 

1.公務車輛按里程定期回原廠保養。 

2.農業機械、辦公設備及試驗儀器等定期更換耗材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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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備、器材、交

通工具定期保

養；提供之安

全衛生設備、

措施及住宿或

休憩設施應符

合相關法令規

定 

□不適用 配合廠商到場保養。 

3.學員宿舍內之環境及寢具定期由清潔公司清潔。 

4.飲水機每年由廠商移機帶回保養、清潔及更換濾心。 

26  

提供支援特定

勤務人員專業

器材、建立支

援作業標準程

序、合作支援

編組及必要勤

務演練 

各機關 

1.程序訂定/修正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2.勤務演練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█不適用  

§16③ 本場無特定勤務 

27  

建立安全及衛

生防護通報系

統及公務人員

緊急聯絡人名

冊 

各機關 

1.通報機制為向本場秘書室通

報，由秘書室統籌辦理安全衛生

防護程序 。 

2.緊急聯絡人名冊建立日期： 

 114 年 10 月 14日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166 緊急聯絡人名冊如附件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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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28  

建立與執行職

務相關危害場

所及其危險性

質之資料 

各機關 

檢視執行職務場域是否有危險性

工作場所？(請參考危險性工作

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§2)。 

□是 

建立資料日期： 

  年  月  日 

█否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█不適用 

§17 
參考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§2之定義，本場無

危險性工作場所 

29  

定期實施安全

及衛生防護訓

練 

各機關 
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日期：114年

12月26日。 

█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18Ⅰ 簽到表如附件5 

30  

對於執行危險

職務之公務人

員，訂定預防

危害之標準作

業程序，並實

施勤前教育 

各機關 

1.程序訂定/修正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2.請自行盤點是否實施勤前教

育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█不適用 

§18Ⅱ 本場無執行危險職務之公務人員 

三 身心健康防護 (由公務人員健康檢查主責單位查填) 

1  

依規定對公務

人員實施一般

健康檢查；對

經常暴露於有

危害安全及衛

生 顧 慮 環 境

者，定期實施

特定項目之健

各機關 

1.應符合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

實施要點之規定。 

2.請自行盤點是否符合特定項目

健康檢查之規定。 

■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□不適用 

§19Ⅰ 

1. 每年度商請醫療機構至本場實施一般勞工健康檢

查，114年度實施時間：114年8月5日，相關資料如

附件6。 

2. 無暴露於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環境者，故無施行

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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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康檢查 

四 高風險職務之安全衛生防護 (非高風險職務機關免填) 本場無高風險職務，本項免填 

1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高風險職務人

員使用之機具

設備及個人防

護裝備，應定

期維護或汰換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
請自行盤點各項機具設備及個人

防護裝備是否均依相關規定定期

維護，並汰換過期或舊式不堪用

之裝備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3 

 

2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訂定執行高風

險職務之現場

安全管控機制

及緊急事故應

變方案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
應變方案訂定/修正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4Ⅰ 

 

3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高風險職務之

安全管控機制

及緊急事故應

變方案報主管

機關備查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
經主管機關備查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4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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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4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對高風險職務

人員定期實施

執行職務所需

教育訓練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辦理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5Ⅰ 

 

5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高風險職務人

員教育訓練內

容報主管機關

備查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
經主管機關備查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5Ⅱ 

 

6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就高風險職務

人員依規定提

高一般健康檢

查次數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
應符合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

施要點之規定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6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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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7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填答】 

就高風險職務

人員實施特定

項目健檢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 

自行檢視高風險職務人員之工作

內容，就其從事不同類型工作內

容，可能遭遇異常情境危害，訂

定相應之特定項目健康檢查內

容。 

1.訂定特定項目健康檢查內容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2.經主管機關備查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6Ⅱ 

 

8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之主管

機關填答】 

就業管職務訂

定執行職務之

規範，實施風

險評估，提出

風險控制方案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之

主管機關 

風險控制方案訂定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7Ⅰ 

 



11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9  

【由高風險職

務機關之主管

機關填答】 

建立執行高風

險職務導致傷

亡、猝發或加

重疾病個案之

通報制度、發

行年報，並於

機關網頁公開 

高風險職

務機關之

主管機關 

建立通報制度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27Ⅱ 

 

五 職場霸凌之申訴及處理 (由公務人員職場霸凌防治主責單位查填)  

1  

防護委員會受

理職場霸凌申

訴 

(如本題無受理

職霸案件者，

第2題至第8題

免填) 

各機關 
1.受理一般職霸件數：    件。 

2.受理首長職霸案件數：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§32 自114年7月1日起尚無(含處理中)職場霸凌案件 



12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2  

接獲申訴 10日

內召開防護委

員會會議決定

是否受理，並

以書面通知申

訴人 

各機關 

1.10日內召開會議件數：    件。 

2.超過10日召開會議件數： 

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3Ⅲ 

 

3  

接獲職場霸凌

申訴，通報上

級機關 

各機關 
1.通報上級機關。 

2.受理情形副知上級機關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2Ⅲ 

 

4  

受理申訴之日

起1個月內組成

調查小組 

各機關 

1.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；外部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

一。 

2.被申訴人為無上級機關首長，

外部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4 

 

5  

知悉職場霸凌

開始，應採取

立即有效之糾

正及補救措施 

各機關 

1.避免申訴人再受職場霸凌之措

施。 

2.提供相關諮詢或必要之協助及

保護措施。 

3.對行為人為適當之處理。 

4.就相關事實釐清。 

5.協助被霸凌者提起申訴。 

6.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辦公場

所。 

7.行為人涉及不法侵害，且情節

重大者，調整其職務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5 

 



13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6  

調查小組第一

次會議後2個月

內(得延長1個

月)完成調查報

告，送防護委

員會 

各機關 

1.應於期限內完成調查報告。 

2.如須延長1個月，應通知申訴

人及被申訴人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7 

 

7  

調查報告完成

日起1個月內，

防護委員會應

作成申訴成立

與否之決定，

並書面通知當

事人 

各機關 
1.1個月內作成決定：    件。 

2.超過1個月作成決定：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8Ⅰ 

 

8  

調查報告及申

訴成立與否，

應於決定作成

日起7日內送上

級機關備查 

各機關 
1.7日內送上級機關：    件。 

2.超過7日送上級機關：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§38Ⅱ 

 



14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9  

行為人為機關

首長時，調查

報告、相關事

證及決定，應

於決定作成日

起7日內送保訓

會 

各機關 
1.7日內送保訓會：    件。 

2.超過7日送保訓會：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§38Ⅲ 自114年7月1日起尚無行為人為首長之職場霸凌案件 

10  

訂定職場霸凌

之調查處理程

序及其他相關

事項之規定，

並公開揭示 

各機關 

1.應不牴觸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

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相關規定。 

2.訂定計畫日期： 

 114 年 10 月 27 日。 

■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 
§39 

「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職場霸凌防治、申訴及調查

處理要點」已於 114年 10月 20日以農苗改人字第

1144917158號函周知各單位（如附件7）。 

並將相關規定於本場共用雲端硬碟公開揭示，供同仁得

隨時參考運用。 

六 通報與建議 (由安全衛生管理主責單位查填)  

1  

公務人員提出

安全及衛生防

護事項建議或

要求提供必要

之安全及衛生

設備或措施，

機關應於 30日

內回復辦理情

形 

各機關 
1.30日內回復：    件。 

2.超過30日回復：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§41、 

§47 
自114年7月1日起尚無此情形 



15 

項

次 
應辦事項 辦理機關 自我檢核項目 

自我檢核 

結果 
依據 說明 

2  

未提供符合規

定之必要安全

及衛生防護措

施，致有重大

災害或死亡，

應通報保訓會 

各機關 
通報保訓會重大災害或死亡案

件：    件。 

□已執行 

□未執行 

■不適用 

§42Ⅰ 自114年7月1日起尚無此情形 

※本表所列各項程序、方案、計畫、彙整、建立資料等日期，均請填入核准日期；其餘則請填入實際發生日期。 

承辦人 科(課/股)長 承辦單位主管 
機關首長或 
其授權人 

(請核章) (請核章) (請核章) (請核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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